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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有关建议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
全额拨款行政单位1个：桃江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5个：桃江县路灯管理所、桃江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桃江县市政设施管理站、桃江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我局下设办公室、人事教育股、计划财务股、政策法规股、城市管理股、督查股、市容秩序股7个股室。
2、人员构成
全额拨款行政人员：年初在职人数5人，年末5人；
财政补助事业人员：年初在职人数254 人，年末254人。
3、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①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②研究制定全县城市管理发展规划、年度计划，起草全县城市管理规范性文件及相关的政策、措施，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负责全县城市综合管理的组织、指挥、检查、监督、调度、协调和宣传工作。
③负责市容环境卫生、城市建筑垃圾、城市照明、城市绿化、城市道路、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监督和行政处罚权利；负责行使《桃江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桃政办发【2015】48号）规定的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和县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行政处罚。
④负责路灯照明设施、市政设施、环卫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县城洗车场、渣土消纳场、弃土场的管理工作。
⑤、负责依法组织征收渣土调配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异地绿化费、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和挖掘修复费。
⑥参与市政、环卫、路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方案审查和工程竣工备案及城乡规划审查、实施和验收工作。
⑦负责县城规划区内的查违控违拆违监督管理工作，对违法建设进行制止和强制拆除；组织建设项目工程规划竣工验收。
⑧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
1、收入
财政资金年初预算数5671.74万元，预算调整数7533.56万元，年末决算数75335.56万元。
2、支出
2021年基本支出2937.12万元，项目支出4598.44万元，合计7535.56万元。
（3） 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方向及主要内容、涉及的范围
部门整体支出中基本支出2937.12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一般公务支出，包含工资福利支出2568.81万元、商品服务支出310.1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4.89万元、资本性支出3.24万元。2021年“三公经费”支出0.5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支出0.5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
部门整体支出中项目支出总投入4598.44万元，主要用于桃江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及下属二级机构开展城市管理事务而发生的各项业务支出。
（四）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年度目标：一确保259名干职工及91名退休职工的工资福利发放到位，按时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二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三完成七项基础工作及县委县政府的的重点工作考核任务；四是加强城市管理，创建卫生县城。
中长期目标：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逐步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向网格化、信息化纵深发展，稳步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2021年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一般公务支出，我局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审批内控制度》，要求首先应当保证本部门履行基本职能所需要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对其他弹性支出和专项支出应当严格控制。 人员支出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和标准，逐项核定，没有政策规定的项目，不得列支。日常公用支出预算的编制应本着节约、从俭的原则编报。2021年基本支出2937.1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568.81万元、商品服务支出310.1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4.89万元、资本性支出3.24万元。基本支出较上年度减少116.7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经费支出较上年减少105.96万元，主要压缩了人员经费支出；一般公用经费支出比上年减少8.65万元，下降2.71%；资本性支出减少2.17万元。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5.65万元，公务接待费用15.65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0万元。2021年公务接待费用实际支出1.19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0万元，主要是我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公务接待支出按《桃江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桃办公发[2020]3号）文件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2021年基本支出3053.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688.23万元、商品服务支出318.8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1.43万元、资本性支出5.41万元。基本支出比上年度增加239.1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经费支出较上年增加212.5万元，主要是从住保中心调入17人。但一般公用经费支出比上年减少14.8万元，下降4.36%。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5.65万元，公务接待费用15.65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0万元。2021年公务接待费用实际支出1.19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0万元，主要是我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公务接待支出按《桃江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桃办公发[2020]3号）文件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部门整体支出中项目支出财政资金年初预算2877.2万元，年中追加1721.24万元，总投入4598.44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路灯电费：350万元
路灯维修费：100万元
城管协管专项经费：120万元
城管专项整治经费：95万元 
2020年非税体制结算：848.09万元
清扫保洁专项经费：1754.25万元
微工程清扫保洁市场承包经费：84万元
垃圾场日常运行经费：368.43万元
垃圾处理服务费及转运费用：384万元
四个污水提升泵站电费及日常维护费：134.99万元
环卫设施冲洗站、垃圾中转站建设91.8万元
其他各项综合支出：267.88万元，包括其他事业费、路灯智能监控设备维护费、路灯特种车辆维护费、三级联动办工作经费、环卫工人节经费、国庆摆花等。
2.项目资金（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bookmark: _GoBack]2021年项目资金用于支出办公费63.89万元，印刷费2.25万元，水费2.69万元，手续费11.16万元，电费537.01万元，邮电费0.81万元，差旅费18.67万元，维修维护费297.06万元，租赁费25.14万元，公务接待费0.64万元，劳务费2309.02万元，委托业务费831.17万元，工会经费13.56万元，其他交通费160.22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61.06万元，资本性支出225.66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我局《财务管理制度》、《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资金支出应紧密结合单位当年主要职责任务、工作目标及事业发展设想，并充分考虑单位财力，本着实事求是，从严从紧、区别轻重缓急，急事优先的原则按序安排支出事项。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我局项目为大多常年支出项目，其中路灯电费、垃圾场日常运行经费、污水提升泵站电费及日常维护根据上年度实际支出情况预算本年度支出，非税体制结算根据上年度非税完成情况下拨结算预算指标，主要用于弥补单位经费不足。城管协管经费、其他事业费、路灯智能监控设备维护费、路灯特种车辆维护费、三级联动办工作经费每年支出固定。清扫保洁专项经费、微工程清扫保洁市场承包费、垃圾处理服务费及转运费用根据合同情况预算本年度支出。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为加强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我局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县财政局下达的单位部门预算、城维费预算中的具有指定项目和用途的资金加强管理，项目从立项、执行、完工到运营的全过程接受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及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一）经济性分析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7,535.5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7,435.56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100万元。与上一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346.89万元，增长4.83%。主要是因为一是年中追加环卫设施冲洗站、垃圾中转站建设项目（2021年一般债券安排的支出）91.8万元；二是年中追加清扫保洁费用197.48万；三是年中追加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转运费384万元，而其他项目根据工作实际各有增减；四是行政运行经费中人员经费支出比上年度减少。2021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937.1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623.7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9.33%，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抚恤金、生活补助、救济费、医疗费补助、奖励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313.4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0.67%，主要包括：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15.65万元，支出决算为1.19万元，完成预算的7.6%，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相关文件有关精神要求，压缩公务接待费用支出 ，与上年相比减少0.46万元，下降27.88%，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严格公务接待管理，按有关文件要求控制公务接待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决算数与预算数一致，我单位严格按预算执行决算，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
（二）效率性分析
（1.落实“常态化”，市容秩序明显好转
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和校园周边综合治理，今年来，累计劝导、查处流动商贩占道经营行为3560起,规范越门经营门店2280余家，拆除大型户外广告牌16处、违规设置的帐篷150余顶、横幅1200余条，登记保全其它各类工具600余件，完成简易程序391起，立案7起。查处散发小广告、张贴牛皮癣、乱涂乱画等违规行为70余起，收缴违规发放小广告33860余份。查处、规范电动车违规停放行为178起。严查“车窗抛物”行为，共受理处置132起。查处县城乱堆乱放、焚烧生活垃圾、违规饲养牲畜产生异味等破坏环境行为210余起。通过综合施策，城区广告乱贴、车辆停靠、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了有效治理。
2.决胜“攻坚战”，助力生态环境改善
抓好垃圾场封场后的管理，开展垃圾场环保整改“回头看”工作，完成相关问题的整改、销号和“洞庭清波”专项督察组的迎检工作。协同推进生活面源环境治理、餐饮油烟管控和道路扬尘治理的“蓝天保卫战”，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做实洒水车和雾炮车协同战略，每日对城区主次干道开展抑尘作业。组织人员力量对城区餐饮门店油烟净化器安装、使用情况进行了登记造册和监管。劝导、规范相关门店152家，暂扣越门经营、占道经营烧烤器具35台，桌椅板凳57套，冰箱10个，伸缩帐篷28个。对建成区在建工地巡查发现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152份，立案查处13起。查处违规运输渣土车辆170余辆，立案14起。
3.紧扣“总目标”，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完成垃圾中转站除臭设备安装。完成9座垃圾中转站渗滤液收集池的改造。完成御竹华庭处中转站设备整体更换。完成中转站公厕基建、设备维护维修。完成4座生活垃圾移动压缩站场地硬化、380V电源、冲洗设施安装、排水沟、沉淀池建设。完成5座垃圾分类站设置。环卫设施冲洗站（二期）冲洗钢架棚、排污设施、冲洗设施建设预计于12月底完工。团山污水提升泵站提质改造项目已于9月20日动工，现已完成工程量的70%，预计在12月底完工。
4.聚焦“零增长”，控违拆违抓严抓实
始终坚持规划引领、源头管控，持续保持对违法建设的高压态势，集中人员力量开展“圈地占用”和县城规划区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640余次，整治空中菜园、违规搭建杂物间等空中违建144处，整治面积6567.55平方米。组织大型拆违行动28次，中小型拆违行动76次，拆拆除各类违法建筑250处，拆违面积计4.51万余平方米。尤其是在8月份，在实施彭某云户超层违建拆除行动中，聘请专业拆迁力量，采用小型机械设备协同人工方式，安全进行超层拆除。打消违建者侥幸心理，从根本上遏制非法占地和违法建设行为。
5.立足“提质效”，环卫作业效能提升
完成我县城区第三轮清扫保洁市场化运行工作。积极督促清扫保洁公司提升作业水平，强化机械化清扫与人工清扫保洁的协作力度，稳步提升城区市容环境。及时维护、修缮环卫设施设备。继续实施我县生活垃圾外运至益阳光大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发电工作。启动我县城区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建立1处有害垃圾暂存库。加大对环卫基础设施的投入，采购240L垃圾桶1000个、密闭式垃圾箱200个、分类垃圾桶410个（四分类200个、两分类200个、有毒有害垃圾桶10个）、120L厨余垃圾桶400个、垃圾分类亭20个、新能源电动清运车6辆。
6.围绕“惠民生”，市政设施不断完善
全力推进市政设施普查工作，完成市政道路图斑、市政桥梁、排水设施、城市照明、环卫设施、园林设施等6个模块的调查。高效落实“迎接党代会，谱写新篇章”建言献策活动意见建议，在沿江风光带人行天桥区域两侧阶梯和桃花江大桥西侧阶梯通道安装了160米不锈钢扶手。完成金盆路环岛区域的提质改造。对城区30余万平方米公共绿地开展绿化养护，整枝2.8万余株，补植草坪0.38万平方米，补栽行道树380棵。对县城东区30余公里雨污水管道进行了检测和管道标高测量。疏通清淤下水管道约2.5万余米，冷补沥青路面约0.36万平方米，维修人行道约0.15万平方米，更换井盖98套、吸水栅140套，安装污水井防护网520套。新装小街小巷路灯159盏。检修路灯1400盏、路灯接线井109处，维护景观灯780盏，更换电缆6000余米。定期对3座污水提升泵站和城区5座桥梁进行维护管理。
7.专注“提效率”，畅通市民服务通道
按照“三到位、三集中”的原则，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共受理行政审批事项469起。积极处置市民来电反映的各类问题，强化工作流程，受理回复市长（县长）热线件420余件，及时处置率100%。继续实施数字城管网格采集员全天候、无死角巡查上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本年度立案21122件，结案21115件，处置率达99.97%，平台各项功能发挥有效，大大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和问题处置效率。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对年度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及产生的效益进行评价。
（2） 绩效评价的过程
1、成立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组长：李庆华 副组长：李宇红、胡合平、郭永平； 成员：杨君、吴琛英、肖潇、代琼立、谭赛强、贺庆、苏照华，各二级机构办公室人员。本职工作每月考核；七项基础工作、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和其他工作按相应考核细则进行考核，由平常抽查考核和局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年终考核相结合。
2、资料收集整理。自评工作资料整理由局财务室牵头，各业务股室、二级机构、直属大队办全面配合，收集相关资料，按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相关内容一一对照整理成册。
3、自查自评。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政策与业务操作手册》的文件要求，对照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的内容如实填报相关资料，作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自评。自评分95分。
4、上报审核。局财务室工作人员按时上报相关自评资料，对上报资料跟进，及时反馈县财政局提出的审查意见，根据审查结果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整改，并对来年财政部门预算编制计划提出建议和意见。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市管理工作难度日剧增大。城市三分建，七分管。在近年来我县城区大力发展的新形势下，相关建设单位正全力以赴推进、集中力量攻坚，但在城市的建设到后续管理缺乏系统的整体规划。再加上，基础设施的历史欠账较多，城管在呵护城市“烟火味”“文化味”的同时，工作战线、工作时间都被大大拉长，维护好城市正常秩序和环境卫生的难度骤增。
2、资金缺口问题。我局在经费保障方面一直得到了县政府及县财政的大力支持与关怀，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各项支出的增加，经费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到我局工作的正常开展。
七、有关建议
1、工资福利待遇及正常的办公工作产生的费用建议由县财政解决。
2、为确保城市管理日常运行的项目支出，如：环卫清扫、市政设施建设维修维护、环卫设施设备购置、市容秩序、渣土管理、路灯架设、路灯电费及维修维护费用建议由县财政按实予以保障。
3、加大执收执罚力度，请财政全额返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非税罚没收入。
4、精简人员，压缩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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